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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重点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

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的通知（中发〔2018〕34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和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知》（长财绩〔2020〕2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

作组于 2020年 7月对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度单位整

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

管理、履职产出和履职效益等方面实施综合评价。现将绩效评

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不动产登记中心）隶属

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成

立于 2016 年 7 月 28日。主要负责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首次

登记、变更登记、抵押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

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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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等房屋登记职责。设有晚报大道 150号、德政园房产交易

大楼、市政府第二办公大楼、城南点四个办理点。

根据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长沙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人员编制的通知》（长编办发〔2017〕215号）、中

共长沙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核定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机关及所属涉改事业单位聘用编外合同制人员员额的通知》

（长编办〔2019〕118号），核定不动产登记中心在编职工 107

人、聘用员工 191人，2019年实有在职人员 100人，聘用人员

191人。

（二）单位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不动产登记中心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依据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风险评估为基础，以单位层面内部控制和

业务层面内部控制为主体，以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为保障，构

建了体系基本健全，内容基本完整的内控体系。结合单位业务

活动实际情况建立了财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合

同管理、采购管理、项目管理等管理制度，通过内部管理制度

将内控要求体现到具体的业务操作规则中，基本实现了内控要

求的落地。根据提供的资料及现场核实情况，各项管理制度基

本得到执行。

（三）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1、预算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9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10,795.45万元，其中：年初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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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9,082.92万元，年初预留 1,456.97万元，上期结转 255.56万

元；年中调剂到系统内其他单位 158.83万元，实际下达到不动

产登记中心资金合计 10636.63 万元。2019 年度总支出决算

10,324.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655.94万元，项目支出 6,668.28

万元。

（1）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19年预算安排基本支出 3,945.05万元。其中：（1）年初

预算安排基本支出 3,264.56 万元，包括：工资及福利支出

2,921.5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 337.01万元（含：三公经费 22万元，其中公务车运行和维护

费用 12万元、公务接待费 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5万元）；

（2）年初预留人员经费 680.49万元。

2019年基本支出决算 3,655.94万元，其中：工资及福利支

出 3,312.6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2.48万元，商品和服

务支出 330.84万元，其中三公经费 19.58万元（公务车运行维

护费 12 万元、公务接待费 1.72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5.86

万元）。

（2）项目支出

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项目支出包括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和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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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完成不动产登记日常工作任务需发生的特定支出；公共预

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主要是完成市政府下达的不动产登记专项工

作任务需发生的特定支出。

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包括：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营经

费，不动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经费，不动产登记工作专项经费，

不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经费，专项印刷费，设备耗材购置

费，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络运维费，法律风险及行政应诉、信访

专项经费，档案库房管理等 10项专项经费；

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包括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

项和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及设备购置、数据整合专项。

①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由原市国土局2017年向市政府

申请启动，主要解决不动产登记数据缺失，数据限制状态不准

确，图形数据与发证业务数据无法关联、属性不一致，范围不

准确，自然幢与宗地存在跨宗、超宗冲突，土地档案与业务信

息不能精准匹配等历史遗留问题。市政府领导综合市发改委、

市电子政务办建议，批示不动产登记中心先开展前期可研工作

（标准建设、量化工作等）。2019年 3月，省不动产统一登记

联席会议办公室下达了《关于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建设与

应用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为加快项目进度，市政府领导批

示同意资规局“按政府服务类项目采购，不走发改委政府出资投

资项目立项审批程序”的请示。②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

发、硬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专项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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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14日《关于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

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有关问题的会议备忘录》立项，软件开发

主要是在原有不动产登记平台基础上扩大数据共享，解决不动

产登记信息管理、存量数据量逐渐增大等问题；硬件采购主要

是采购存储扩容安全管理设备等；日常数据整合主要是聘请专

业人员对日常业务办理中发现的没有落宗的非规范数据进行落

宗处理。该项目 2018年开始实施。

2019年预算安排项目支出共 6,850.41万元，其中：部门预

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2,773.92 万元（年初预算 2,518.36 万元，上

年结转 255.56万元）；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4,076.49万元

（年初预算 3,300.00万元，年初预留 776.49万元）。具体如下

表：

项目支出预算安排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上期结转
本年安排

合计
年初预算 年初预留 小计

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营经费 528.91 528.91 528.91

不动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经费 270 270 270

不动产登记工作专项经费 170 170 170

不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经费 250 434.72 434.72 684.72

专项印刷费 290 290 290

设备耗材购置费 5.56 188 188 193.56

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络运维费 551.73 551.73 551.73

法律风险及行政应诉、信访专项经

费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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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上期结转
本年安排

合计
年初预算 年初预留 小计

档案库房管理专项经费 45 45 45

部门预算小计 255.56 2,518.36 2,518.36 2,773.92

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项目 0 3,300 3,300 3300

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

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专项
776.49 776.49 776.49

公共预算小计 0 3,300 776.49 4,076.49 4,076.49

合计 255.56 5,818.36 776.49 6,594.85 6,850.41

预算安排项目支出 6,850.41万元，实际下达 6,716.73万元，

差异 133.68万元，其中：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基本支出年初预留

中调增项目支出 25.15万元，从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动产存量数据

全面清理公共专项调剂到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统内其他

单位 158.83万元。不动产登记中心项目支出决算金额为 6,668.28

万元，其中部门项目支出 3,204.02万元，公共项目支出 3,464.26

万元。部门项目预算资金结余 48.45万元。预算执行率 99.28%。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实际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

安排

年中预算调整 实际支出
期末

结余

预算

执行率部门

预算

公共

预算

部门

预算

公共

预算
合计

城南点场地租赁

及运营经费
528.91 453.4 528.91 453.4 982.31 0 100.00%

不动产登记中心

大楼运转经费
270 269.46 269.46 0.54 99.80%

不动产登记工作

专项经费
170 25.15 194.73 194.73 0.42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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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预算

安排

年中预算调整 实际支出
期末

结余

预算

执行率部门

预算

公共

预算

部门

预算

公共

预算
合计

不动产档案数字

化扫描专项经费
684.72 683.86 683.86 0.86 99.87%

专项印刷费 290 290 290 0 100.00%

设备耗材购置费 193.56 193.56 193.56 0 100.00%

不动产登记系统

网络运维费
551.73 510.56 510.56 41.17 92.54%

法律风险及行政

应诉、信访专项
40 40 40 0 100.00%

档案库房管理专

项经费
45 39.54 39.54 5.46 87.87%

部门项目小计 2,773.92 25.15 453.4 2,750.62 453.4 3,204.02 48.45 98.51%

不动产存量数据

全面清理项目
3,300 -1,277.87 2,022.13 2,022.13 0 100.00%

二期软件开发、硬

件采购及日常数

据整合专项

776.49 665.64 1,442.13 1,442.13 0 100.00%

公共项目小计 4,076.49 0 -612.23 0 3,464.26 3,464.26 0 100.00%

合计 6,850.41 25.15 -158.83 2,750.62 3,917.66 6,668.28 48.45 99.28%

（3）“三公”经费情况

①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2018 年年初批复的“三公”经费预算 22 万元。2019 年年初

批复的“三公”经费预算 2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2万元，公务接待费 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5万。与上年

相比，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无变动。

②三公经费支出控制情况

2019 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为 19.58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12万元，公务接待费 1.72万元，因公出国（境）



— 8 —

费 5.86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 89%。

2、预算资金管理情况

不动产登记中心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明确了公务用车、因公出差、公务接待等事项的支

出标准和审批程序，对办公费、培训费、维修开支、会议管理

等严格实行定点采购。资金使用在财政批复的预算基础上，由

单位党总支根据工作任务分解研究决定，分管财务领导统筹安

排执行，每季度在全中心范围内进行公示。资金的支付审批程

序基本完整，项目的重大开支基本经过评估认证和单位集体决

策，除存在部分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情况外，资金使用基本

符合预算批复用途，不存在其他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情况。

二、单位绩效目标

（一）单位职能、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不动产登记方面的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拟定全市不动产登记业务操作规范

和工作流程等工作；

2、负责市本级及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

区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受理、审核和登簿发证等事务性工作；

3、负责协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处理因不动产登记产生的

权属纠纷，参与不动产登记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信访（含

复查）、信访公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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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城区不动产登记的统计分析、成果利用等工作；

5、负责依法提供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工作；

6、负责城区不动产登记数据资料的整理、保管和备份，以

及不动产登记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7、负责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的建设、管理和维护；

8、承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单位近三年工作计划及重点项目

1、近三年工作计划

2017年重点工作计划：全面整合登记职能；打磨锤炼干部

队伍；优化提速业务工作；巩固提升窗口服务；正面引导社会

舆论；深入推进廉政建设；精心打造品牌形象。

2018年重点工作计划：注重窗口文明创建，重塑服务形象；

注重登记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技能；注重业务优化提速，提升

服务质量；注重协调机制构建，提高服务效率；注重党风廉政

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2019年重点工作计划是：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提升服务形

象；积极锻炼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积极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推进智慧建设，提高服务能力；积极加强

廉政建设，提高服务意识。

2、重点项目

2017年重点项目包括：不动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档案库

房管理，不动产登记工作，法律风险及行政应诉，不动产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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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扫描，设备耗材购置，专项印刷专项。

2018年重点项目包括：日常数据整合采购项目，不动产登

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专项，专项印

刷，网络运维，不动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不动产档案数字化

扫描，设备耗材购置，城南网点设备购置，不动产登记工作专

项。

2019年重点项目包括：存量数据全面清理项目，不动产登

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专项，城南点

场地租赁及运营，不动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不动产登记工作

专项，不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专项印刷，设备耗材购置，

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络运维等。

（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绩效总目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以“全程网办、最好不跑、再创佳绩”为工作目标，以“巩

固改革成果、升级智慧服务、优化窗口形象”为重点，以“聚力

夯实登记保障、聚智创新窗口服务、聚焦打造登记队伍”为手段，

全力推进我市不动产登记，让企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公共项目绩效目标

不动产存量数据清理专项：完成不动产存量数据清理，实

现“实地、图、属、档”一致，“房、地”一体，上下手关联关系清

晰，宗地、房产限制状态准确，自然幢与宗地关系完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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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办理效率，降低行政风险，减轻工作人员压力，促

进我市不动产登记工作上台阶。

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

专项：完善不动产登记信息化体系，建立键全、完善的不动产

登记平台，满足市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不动产登记的业务

需求以及监管决策的需求，满足法院、各县市不动产登记机构、

税务、公众等其他数据利用群体对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的应用

要求。

三、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评价结论

不动产登记中心印发了《2019年工作重点》，明确了工作

目标，完善了内部管理制度，较好的完成了不动产登记的申请、

受理、审核和登簿发证等事务性工作，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不

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采购任务，在 2019年度长沙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统内年度绩效考评中获评优秀。但也存

在预算编制不够准确、部分项目资金使用不够规范、部分资产

配置不够科学等问题。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

算管理、资产管理、履职产出和履职效益等方面对单位整体支

出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分 80.98分，评价等次为“良”。

（二）绩效分析

1、全面完成不动产登记业务

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置了线下办事大厅、网上办事大厅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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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预约平台，办事群众对所需办理的业务事项可进行精

准时段预约，自主选择办理时间、地点，已提交办理的业务事

项可在平台实时查询办理进度，打通服务群众“最短距离”。2019

年市本级完成不动产登记业务量总计达 99.01万笔，日均 3,960

笔；共发证 56.74 万本；完成各项登记收费总计 1.42亿元；全

年通过监管资金成功交易近 170套二手房，监管资金流水超 1.6

亿元。中心各窗口人员业务办理效率基本得到群众的认可。

2、推动流程集成，促进不动产登记提速增效

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底制定并实施《业务操作规程》，

通过对业务流程再梳理，减少收件资料，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

商品房首次登记收件资料较上年减少了 7项；预购商品房预告

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二手房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业务实现了

合并；取消了办理转移、变更、注销登记业务时因不动产证书

遗失先补新证的环节。登记业务办理的时限平均压缩为 2.58个

工作日，最长 5个工作日，较好的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3、推动信息集成，构建不动产登记“智慧生态”

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硬件采购项目的顺利实施，

有效推动信息集成，深化信息共享，以长沙市作为部委信息共

享试点城市为契机，实现 7个部委（共 11个共享接口）和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对接，实现 12个相关部门 17类信息

的共享应用；网上预约范围更广，于 2019年 6月开放企事业单

位网上预约功能，企事业单位现房办理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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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可凭产权证网上预约；通过全面“互联网+不动产抵押云

平台”的应用，已有长沙银行、招商银行等 11家银行 16个网点

实行线上抵押，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4、推行服务集成，升级“见面办”奔向“网上办”

不动产登记中心推行绿色通道、“5+1”办公模式、快递权证

到家等服务、自助服务。2019年 3月推出房产信息移动查询服

务功能，办事群众只需登录微信通过身份证实名以及人脸识别

认证，即可查询本人在长沙市内五区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并自动生成盖有登记机构电子印章的不动产登记证明；7月份试

运行不动产权证书自助打证，审核后符合自助领证条件的系统

会发送“自助领证”短信，权利人可凭受理凭证和个人身份证明

前往晚报点大厅自助打证并领取证书。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目标管理不足

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绩效目标填报欠规范，填报的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过于宽泛、不具体，难以考量；填报的不动产存量数

据全面清理、大楼运转、设备耗材购置、不动产登记经费、网

络运维等专项的绩效目标仅有定性指标。目标值不清晰、未量

化，不利于开展绩效监控和考核评价。

（二）预算编制欠科学

预算编制不够准确，部分项目实际支出与年初预算存在较

大差异。如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转专项年初预算 528.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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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 1,100.73万元，年中在不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经

费中调剂 118.42万元，在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公共专项中

调剂 453.40 万元，年初预算未考虑 2018 年欠付、2019 年 1-4

月应付的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转经费；预算安排 2019年不动产

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 3,300万元，实际使用 2,022.13万元，年

中调剂到不动产登记系统二期软件开发及设备购置专项 665.64

万元，调剂到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转专项 453.40万元，调剂到

系统内其他单位 158.83万元。

（三）资金管理不规范

部分项目存在超预算批复范围使用资金的情况。如在“不动

产登记中心大楼运转经费”中列支工会节日慰问物资费 23.52万

元；在“城南点场地租赁及运营专项经费”中列支阅览室书籍采

购费 2.92万元、列支登记点办公用品购置款 2.15 万元；在“不

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经费”中列支阅览室书籍采购款 1.19

万元等。

（四）合同履行不到位

不动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合同约定的奖惩条款未得到严

格履行。不动产登记中心与长沙市厚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的数字化扫描合同约定：不动产登记中心按季度对档案扫描工

作质量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90-100分为“合格”，两次考核不合

格，终止合同。根据提供的考核资料，2019年度不动产登记中

心对档案扫描工作实施了 3次考评，三次考评结果均在 90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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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合格”标准。不动产登记中心对考评发

现的问题有督促合同单位整改，但未按合同约定终止合同。据

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主要是考虑如按合同约定终止合同，需

重新招标确定服务商，耗时较长，终止合同会造成新增以及待

扫描档案堆积，影响大厅业务查询需求。

城南点租赁及运营专项合同约定条款未严格履行。不动产

登记中心与湖南新鸿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城南点物业合同中

约定了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保安措施等事宜，并每季度对物业

管理质量进行了考核，但未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

（五）资产管理不规范

部分资产配置不够科学，出现资产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现

象。如 2019年 12月不动产登记中心购置 4台档案室除湿机及 4

台温湿度控制仪，合同金额 6.44万元，至现场评价结束日，该

批设备尚未打开包装，据反映是档案室电源线路存在问题造成

无法安装；2019年 7月购置自助打证一体机 2台，合同金额 89.16

万元，据现场调查，由于该机器与目前运行的不动产登记系统

匹配不够，设备使用率不高。

（六）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实施进度滞后

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 2017年申报启动，市政府领

导批示先进行项目可研。2018 年市级公共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3500万元，实际实施了软件开发、硬件采购及日常数据整合等

基础工作。2019年 3月 28日，省不动产统一登记联席会议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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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发布《关于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工作进展情

况的通报》，对我市存量数据清理工作尚未启动进行了通报。

2019年公共预算安排不动产存量数据清理专项资金 3,300万元，

但项目到 2019 年 10 月 8 日才向外发布招标公告，2019 年 11

月完成公开招标并与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到 2019年底仅完成了

项目人员、设备、软件权限配置以及岗前培训和技术方案编写

等前期工作，未实质性开展存量数据全面清理。

（七）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档案保管不够完整

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 10月 8 日发布不动产数据质检入

库、长沙市岳麓区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以及长沙市开福区、

天心区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不动

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等四个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列示的

预算控制金额分别为 1,283万元、2,532万元、2,702.5万元、3,320

万元，合计 9,837.50万元（该预算控制价已送市财评中心评审，

市财评中心因从未出过类似业务的评审报告，未对项目预算进

行评审），经公开招标后中标金额共 9,640.36万元。本次现场

评价期间，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了 2017年 7月向政府申报启动

该项目时编制的预算表（该表列示不动产土地存量数据清理预

算 4,191 万元、房产存量数据清理预算 5,680万元，合计 9,871

万元），但未提供本次招标前编制的金额为 9,837.50万元的项

目预算。

（八）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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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绩效评价共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95

份，服务对象总体满意度 86.11%。调查结果反映，群众期望能

提升的方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办理业务时间长、业务流程

不够便利、递交材料的数量及次数不够减省、大厅服务设施配

置不够全面、网上平台操作不便捷等。

（九）上年度重点评价反映的问题整改不够到位

上年重点评价报告反映“资产购置欠合理问题”未整改到

位。现场评价中对不动产登记中心固定资产进行盘存，核实库

存设备 67台（电脑 8台、打印机 36台、高拍仪 3台、扫描仪 5

台、扫描枪 15台），库存数量较上期反映的 50台还有增加。

上年重点评价报告反映的“不动产权证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未整改到位。绩效评价工作组检查发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

年 4 季度进行了库存权证盘点，但仍未建立不动产权证台账，

从购入到领发证，只有较为简单手工出入库登记，无存量统计，

每月未对领出数、实际散证数、库存数、废证数进行核对及办

理废证收回。单位提供的 2020年 6 月 22 日库存盘点表反映：

证书 1,057 箱、证明 80箱；评价人员现场盘点，实有证书 924

箱、证明 66箱，据分析，差异原因主要是权证领用没有及时登

记。

五、问题剖析

（一）对绩效目标管理重视不够

绩效目标随同预算申报，但填报质量尚未与预算安排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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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绩效目标管理和填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之填报人员

没有充分掌握绩效目标的填报方法，造成绩效目标填报质量不

高。

（二）预算编制不够细致

预算编制由单位财务人员依据当年工作计划和业务部门提

交的项目概预算或合同编制，未考虑项目实施进度，对于审批

程序较多或工作量大需跨年实施的软件开发、不动产数据全面

清理项目，未考虑按合同进度控制付款对预算编制的影响。

（三）资金审批制度执行不到位

不动产登记中心建立了资金审批制度，但实际执行中审批

人未严格按制度要求规范审批，审批把关不够严格。

（四）合同管理不到位

合同签定时条款设置考虑不周。数字化扫描专项合同约定

按季考核，连续二次考评达不到 90分即终止合同，该条款设立

时未考虑档案扫描属于不能间断的工作，未考虑年度内重新招

标确定服务商耗时较长，会造成待扫描档案堆积，影响大厅业

务查询；合同履行中监管不到位，出现首次考评不合格情况，

未及时督促并整改到位，出现连续二次考评不合格，未采取有

效措施处置。

（五）资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不动产登记中心本期采购的档案室除湿机、温湿度控制仪

至现场评价结束日尚未打开包装，购置自助打证一体机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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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主要是单位在资产购置前未进行充分的调查，未考虑资

产安装使用的条件，盲目购置，造成资产闲置。

（六）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项前期工作不到位

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 7月申报启动存量数据全面清理专

项，但未在项目申报前拟订相关工作标准并做好基础数据摸底，

市政府批示应做好项目可研后，未及时完成标准建设及量化工

作等市政府批示的前期工作；项目主要是通过购买数据清理服

务将现有不动产登记信息逐条进行清理、规范、整合，属于政

府采购服务项目，在省厅督查前，单位一直作为“政府出资投资

项目”申报和走立项审批程序，影响项目推进。

（七）档案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

单位未保存“不动产数据全面清理及质检入库项目”招标前

的预算资料，据反映，鉴于该项目的重要性，上级主管部门相

关业务处室直接参与项目的招标管理，招标前的预算资料存放

在上级部门业务处室。单位未意识到作为项目建设单位是档案

管理责任主体，未考虑预算资料对后续项目结算办理的重要性。

（八）宣传工作不到位

据调查了解，部分民众对网上预约办理等业务知晓度不高，

对网上操作流程不够熟悉，导致在申请和提交时需要耗费较长

时间操作。

（九）对上期重点评价反映问题重视不够

上期绩效评价反映的“资产购置欠合理问题”本期未整改到



— 20 —

位，据反映库存设备较多主要是考虑窗口设备发生故障时，能

立即更换以节约公众办事时间。经分析单位 2019年设备采购情

况，单位没有建立设备设施维护台账，资产配置计划编制依据

不足也是“资产购置欠合理问题”的原因。

上期绩效评价反映的“不动产权证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本期

未整改到位，据反映主要是不动产权证购入、领用数量大，手

工登记难度大，单位计划实施证书信息化管理，但到现场评价

日，尚未具体实施。

六、建议

（一）加强绩效目标管理。认真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

文件，认识绩效目标对单位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开展绩效目标

填报培训，落实绩效目标填报责任，提高绩效目标填报质量，

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可审核、

可监控、可评价，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导向

作用。

（二）规范预算编制。预算编制应与本年度工作计划挂钩

并参考上年资金使用情况，对于需要办理立项审批、预算评审、

公开招标的项目或工作量大需跨年实施的项目，应结合项目的

进度计划编制预算，避免资金使用与预算偏差过大现象，提高

预算编制的准确率。

（三）规范资金审批。资金审批人员应严把“资金审批关”，

严格按照预算核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办理资金审批，防止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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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现象发生，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四）严格合同管理。合同签定前应做好调查、分析，设

置的合同条款应具有可执行性，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合同

履行中，应加强履约情况跟踪，一旦出现达不到合同标准的现

象，应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并督促合同单位整改到位。整改达

不到要求的，应严格按奖惩措施执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

（五）合理配置资产。资产设备在付诸采购实施前，建议

先进行可行性论证，确保资产配置的合理性、实施过程的可操

作性和预期的效果；建议在现有的资产台账基础上增加设备设

施运行维护记录，为下一年度的资产配置计划提供编制依据，

切实提高资产设备的使用效率。建议加快“不动产权证”信息化

管理进程，及时登记出、入库数据，及时督促“废证”上交，及

时掌握库存数量，避免不动产权证外流，并为权证类印刷品采

购计划编制提供依据。

（六）加强项目管理。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后续项目管理中，

应根据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和单位年度重点工作计划，提前做

好调查、分析，合理进行工作铺排，落实项目责任人员，严格

按实施计划推进。对进度相对滞后的不动产存量数据全面清理

专项，应加强项目进程监管，实施质量控制、成本控制、进度

控制，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七）加强档案管理。完整的项目档案不但便于项目实施

过程中资料的查找，也可以给后续项目实施提供可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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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建议不动产登记中心督促业务办理人员从思想上认

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切实增强档案管理的责任感，确保资

料归档及时、完整。

（八）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围绕“群众希

望了解的”和“需要群众了解的”两个重点，及时在网络平台和微

信公众号中宣传报道相关业务内容，加强对网上业务办理的推

广。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深入倾听民众意见及建议，对调查

中发现的不足及时改进，将操作流程简易化，为民众提供良好

的业务办理网络平台。

（九）做好重点评价所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建议认真分

析上期重点评价所发现问题的产生原因，制定改进措施，督促

相关责任部门整改到位，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

2020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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